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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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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学生宿舍（公寓）管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小学校学生宿舍（公寓）的基础设施、安全管理、卫生管理、内务管理、组织领导、

队伍建设、制度建设、服务要求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省内各级人民政府和接受国家经常性资助的社会力量举办的普通中小学校、中等职业

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工读教育学校、成人中学和成人初等学校的学生宿舍（公寓）管理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13495 消防安全标志 

JGJ36 宿舍建设设计规范 

建标[2002]102号 《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 

建标 109-2008 《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 

教体艺[2011]5号 《农村寄宿制学校生活卫生设施建设与管理规范》 

主席令第六号（2008）《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政令 379号（2007）《物业管理条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中小学校学生宿舍（公寓）  students' dormitory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中小学校为学生提供在校住宿的房屋及附属设施设备、相关场地，以下简称“学生宿舍（公寓）”。 

3.2  

学生宿舍（公寓）管理服务  management and services  of students' dormitory 

学生宿舍（公寓）管理服务部门维修、养护学生住宿使用的房屋、设施设备和场地，维护宿舍环境

卫生和正常的生活秩序，并对住宿学生进行养成教育、行为指导和服务等活动的总和。 

4  基础设施 

宿舍（公寓）建设设计要符合 JGJ36、建标[2002]102 号、建标 109-2008、教体艺[2011]5 号和主

席令第六号（2008）的要求。 

4.1  建筑要求 

4.1.1  选址应防自然灾害、防噪声、防污染，采光、通风良好，便于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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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建筑符合国家规划、环保、消防要求，通过有关部门竣工验收合格，非 D 级危房和有安全隐患

房屋。 

4.2  用房要求 

4.2.1  不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单独建设，不与其他教辅用房合建。男、女生宿舍（公寓）分区布

置或分单元布置，出入口分开设置。 

4.2.2  用房一般由居室、管理室组成，居室含有盥洗室、厕所等，管理室包括管理员值班室、贮藏室、

配电室、清洁用具室等。 

4.2.3  居室净高不宜过低，使用单层床不低于 3.00米，使用双层床不低于 3.10米。 

4.2.4  人均居室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3平方米。 

4.3  室内设施 

4.3.1 卫生间、阳台、洗漱台（间），地面防滑，墙面贴不低于 1.80米瓷砖。淋浴设施、晾衣设施、脸

盆和毛巾等放置设施完善，设施设备完好。 

4.3.2  居室内床、写字台、椅凳、衣柜、书架、带防护罩风扇或空调等设施齐全，窗户有纱窗，床上

有蚊帐悬挂装置，有饮用水装置，有公用电话，设施设备完好。 

4.3.3  学生宿舍（公寓）应保证一人一床，床铺应牢固结实，床铺面积应适合学生的身材，原则上小

学生和中学生使用的床面长度分别不小于 1.8米和 2米，宽度不小于 0.9米。 

4.3.4  双层床的上床应设置防跌落板（或杆），防跌落板（或杆）的高度不宜低于 0.25 米，长度不宜

低于床体长度的 2/3。小学生使用双层床的上床距离地面高度不宜高于 1.6米。双层床应安装有安全可

靠的小梯子和抓（扶）手。床铺上方活动空间高度原则上不小于 1.2米。 

5  安全管理 

5.1  安全教育 

5.1.1  加强管理服务人员和学生防火、防盗、防意外伤害、防地震等安全教育，开展日常安全告知，

每月进行一次以上集中的学习教育，每学期开展一次以上消防、地震等安全演练，做好应急预案、演练

方案和记录。 

5.1.2  管理服务人员和学生熟练掌握消防器材使用及安全逃生方法，熟悉报警、报案电话及程序。 

5.1.3  管理服务人员熟悉掌握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预案，具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技能。 

5.2  安全防范 

5.2.1  管理服务人员和学生不带火种进入宿舍（公寓），严禁师生吸烟。 

5.2.2  学生不私拉乱接电线，不私自更换照明设备，不私自和违规使用电器、油炉、酒精炉、蜡烛等

容易引起火灾的设备，不在室内蒸煮食物，不在室内使用木炭、无烟煤取暖，以防一氧化碳中毒。 

5.2.3  学生不将管制刀具（器械）、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带入宿舍（公寓），不养宠物

和有毒有害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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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学生不攀爬和翻越阳台、栏杆、墙、门、窗。 

5.2.5  一层出入口及门窗设置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防护设施，出入口大门外开。 

5.2.6  宿舍（公寓）出入口、通道及四周设置监控设施。 

5.2.7  每晚对宿舍（公寓）及周边安全情况进行巡查，做好记录。 

5.2.8  每周对消防设施、安全设施、安全隐患进行一次以上安全检查，做好安全检查记录，及时整改

存在问题。 

5.2.9  学生床上用品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和安全要求。 

5.3  消防安全 

宿舍（公寓）消防安全要符合主席令第六号（2008）、GB2894和 GB13495的要求： 

a）消防通道、出入通道和疏散通道畅通，不摆放任何物品。 

b）消防设施配置齐全，摆放规范，完好有效。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规范醒目。 

c）应急灯和安全指示灯齐全、完好，疏散警示标志齐全，位置正确，规范醒目。 

d）防雷设施符合标准，电器安装符合安全用电规定。 

5.4  学生管理 

5.4.1 根据宿舍（公寓）建筑格局和管理模式实际，配置满足需求的管理服务人员，管理服务人员与住

宿学生比原则上不小于 1：200，分别由男、女管理服务人员管理男、女生宿舍（公寓）。 

5.4.2  宿舍（公寓）实行封闭式管理，24小时有人值班，无管理空档和脱岗现象。门厅（值班室外）

公示管理服务人员照片、姓名、电话等信息。 

5.4.3  学生入住前学生和家长提出住宿申请，并与宿舍（公寓）管理方签署入住协议，明确各自的责

任与义务。 

5.4.4  宿舍（公寓）不留宿客人，无关人员未经允许人员不得进入学生宿舍（公寓），来人探访做好

登记。 

5.4.5  门厅（值班室）或寝室门处公示入住学生信息，按时清点学生就寝人数，巡查学生就寝情况，

做好记录。 

5.4.6  学生不私自调换、挪动床位，男生、女生不互串寝室。 

5.4.7  寝室钥匙和个人物品妥善保管，离开寝室和就寝前关好门窗、水电。 

5.4.8  宿舍（公寓）内不得进行赌博、打闹、喝酒等不健康的活动。 

5.4.9  加强留守学生管理，做好留守学生安全、心理健康和养成习惯教育，及时与家长沟通学生在校

情况。 

6  卫生管理 

6.1  卫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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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建立健全清洁卫生管理、学生值日、卫生大扫除及考评奖惩等制度。 

6.1.2  明确并落实管理服务人员和住校学生卫生责任区域。 

6.2  寝室卫生 

6.2.1  每天进行卫生打扫，地面无垃圾，床上无杂物，屋内无尘埃，墙面无蜘蛛网，厕所无异味，物

品无污垢。 

6.2.2  每天检查寝室卫生，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做好检查记录。 

6.3  环境卫生 

6.3.1  宿舍（公寓）区无乱象、无“四害”、无卫生死角，环境整洁优美。 

6.3.2  卫生保洁设施齐全，清洁用具摆放整齐有序。 

6.4  个人卫生 

6.4.1  强化学生行为习惯和文明礼仪养成教育，学生个人卫生习惯良好。 

6.4.2  学生做到勤洗澡、勤理发、勤剪指甲、勤换衣服和被褥。 

6.5  卫生防疫 

6.5.1  做好以防传染病、流行病为重点的卫生防疫工作，定期开展室内外环境消杀和灭“四害”工作，

做好消杀记录。 

6.5.2  空调、饮水设施定期清洗、消毒，做好记录。 

6.5.3  做好寝室的通风和换气工作。 

7  内务管理 

7.1  每间寝室选一名室长，协助做好本寝室的日常管理工作。 

7.2  床铺、鞋子、毛巾、漱具、箱包、晾衣、书籍等室内物品摆放整齐有序。 

8  组织领导 

8.1  设置机构 

建立宿舍（公寓）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宿舍（公寓）管理机构和人员。 

8.2  落实责任 

落实学校主要领导、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和管理人员责任，实行分级责任制。 

8.3  明确职责 

明确学校相应的部门负责学生宿舍（公寓）物业管理、学生日常行为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 

8.4  健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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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宿舍（公寓）建设纳入学校建设总体规划，宿舍（公寓）管理纳入学校总体管理工作，做到工

作有计划、有布置、有检查、有总结、有评估、有奖惩。 

8.4.2  宿舍（公寓）管理评估纳入办学水平评估体系，制定评估办法，开展学生宿舍（公寓）管理评

估工作，将评估结果应用于对班级管理评估和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估。 

8.4.3  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专门会议，研究宿舍（公寓）建设和管理的重大事项及问题。 

8.4.4  定期开展督促检查，做好检查记录。 

9  队伍建设 

9.1  严格管理服务人员资格审查和准入制，宿舍（公寓）管理负责人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管理

服务人员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有管理服务人员经培训合格，健康体检合格，持有效的健康证上

岗，特种岗位人员持证上岗。 

9.2  管理服务人员综合素质较高，热爱本职工作，作风正派，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有服务意识，有

主人翁精神，有管理经验，工作认真负责，服务态度好，能为学生提供优质服务。 

9.3  加强管理服务人员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职业道德、心理健康、安全卫生及职业技能的培训，培

训时间每年每人累计不得少于 40学时，做好培训计划和培训记录。 

9.4  所有管理服务人员依法签订劳动用工合同，依法用工，规范管理。 

9.5 开展优秀员工评选，并予以表彰奖励。 

10  制度建设 

10.1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主要包括：宿舍（公寓）管理、安全保卫、清洁卫生、学生管理、

学生值日、学生作息、寝室巡查、来人探访、文明宿舍和文明室员（优秀住校生）评选、民主管理、责

任追究、应急处理预案和报告、劳动用工、水电管理、财产管理、财务管理与成本核算、维修维护、考

核奖惩、培训学习等制度和各岗位职责。 

10.2  各项制度、职责在宿舍（公寓）区内显著位置上墙公示，清楚醒目。 

10.3  管理服务人员熟知本岗位职责要求及相关制度，认真执行，落实有力。 

10.4  学生熟知相关管理制度，自觉遵守执行。 

10.5  宿舍（公寓）管理各种资料收集完整，建档规范。 

11  服务要求 

11.1  文明服务 

管理服务人员挂牌上岗，礼貌热情，用语文明，服务周到。 

11.2  民主管理 

畅通诉求渠道，开通监督热线电话、设置意见建议箱、定期组织学生代表座谈会（至少每月一次）、

开展学生问卷调查等，及时解决学生诉求和管理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11.3  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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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宿舍（公寓）文化建设纳入学校校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重要内容，宿舍（公寓）整洁优美，

绿化美化良好，文化特色鲜明，文化氛围浓厚，能彰显环境育人功能。 

11.3.2 宿舍（公寓）区设置公告栏、文化宣传栏等，开展宿舍（公寓）文化、艺术、宣传等活动，内

容健康，定期更新内容，宣传橱窗整洁美观。 

11.3.3 开展“文明寝室”等创建评选活动，并予以表彰奖励。 

11.4  人文关怀 

11.4.1  管理服务人员协助学校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维护学生在宿舍（公寓）团结和谐。 

11.4.2  班主任、教师、管理服务人员给予学生人文关怀，加强与学生交流沟通，在学生学习和生活方

面给予关爱，强化心理健康教育，为学生提供生活便利。 

11.5  行为指导 

11.5.1  学生应尊重管理服务人员，服从管理服务人员管理，珍惜管理服务人员劳动成果。 

11.5.2  同学间融洽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帮助。 

11.6  节约环保 

11.6.1  开展节约环保教育，设置规范醒目的节约环保提示牌（标语）。 

11.6.2  宿舍（公寓）有水电计量装置，用水用电实行分楼（室）计量，水电定额使用，做好水电消耗

记录，无跑冒滴漏、长流水、长明灯等浪费现象。 

11.7  收费管理 

宿舍（公寓）收费严格按物价部门审批标准收取，并提供相应的保障服务，不得巧立名目另收费

用，收费标准公示清楚醒目。 

11.8  信息化建设 

    加强宿舍（公寓）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建设，促进宿舍（公寓）管理服务实现信息化。 

11.9  服务评价 

11.9.1  采用自我测评、师生测评和第三方测评等多种方式，每学年度进行学生满意度测评和管理服务

实施效果评估。 

11.9.2  学生满意率 85%以上，投诉处理率 100%，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11.9.3 根据测评结果，制定改进措施，完善服务规范，提高服务质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